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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 年本科专业评估结论的通报

各相关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 2025 年度专业评估工作的通知》（质管办函

〔2025〕9 号）要求，学校于 2025 年 6 月组织开展了本科专业评估

工作。结合各专业自评情况，校内专业评估专家组依据《重庆工程

学院 2025 年度本科专业评估标准》，对每个专业从专业定位与规划、

师资队伍、培养条件与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人才培养成效

与社会声誉等方面进行了专业评估现场评审，提出了评估意见，形

成了评估结论。现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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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5 年度专业评估结果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所属学院 评估等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计算机与物联网

学院
良好

通信工程 080703 电子信息学院 良好

工程造价 120105 建筑工程学院 良好

市场营销 120202 管理学院 良好

数字媒体技术 080906 软件学院 合格

动画 130310 数字艺术学院 合格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80910T
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学院
整改后合格

根据学校重点（特色）专业建设标准，结合专业评估结果，数

字媒体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动画、工程造价、市

场营销六个专业建设验收结果为“通过”，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验收结果为“不通过”。

质管办将逐项反馈各专业评估报告。根据《关于开展 2025 年度

专业评估工作的通知》（质管办函〔2025〕9 号）要求，各参评专

业须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报送《重庆工程学院本科专业评估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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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并在两年内完成整改，提交《重庆工程学院本科专业评估

整改报告》。

重庆工程学院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 重庆工程学院教务处

2025 年 7 月 10 日


